
 

 

 

 

 

 

 

 

 

 

 

常工政〔2015〕150 号 

 

关于印发《常州工学院教学质量 

评估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直属教学部，各部门： 

《常州工学院教学质量评估实施办法（试行）》已经学

校研究决定，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常州工学院教学质量评估实施办法（试行）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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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常州工学院教学质量评估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教学质量评估是教学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提高教学质量

和办学效益的重要手段。为进一步规范教学质量评估工作，提高教学

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学质量评估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

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方针。 

第三条  教学质量评估应遵循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的原则，过程评估与终结评估相结合的原则，学校评估与

二级学院（直属教学部）评估相结合的原则等。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开展的各类教学评估工作。 

第二章 评估内容与方式 

第五条  教学质量评估主要包括：专业评估、课程评估、课堂教

学评估、实习（实验）教学评估、课程设计评估、试卷评估、教学资

料评估、毕业设计（论文）评估和教材评估等。 

第六条  专业评估原则上每三年进行一次，主要通过人才培养质

量调查、调阅资料、实地考查、听课、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进行。 

第七条  课程评估原则上每两年进行一次，采用抽样评估，主要

通过调阅资料、实地考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进行。 

第八条  课程设计评估、试卷评估、毕业设计（论文）评估和教

材评估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采用抽样评估，主要通过调阅资料、实

地考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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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课堂教学评估、实习（实验）教学评估每学期进行一次，

采取学生评教、督导评教和二级学院（直属教学部）评教相结合的形

式。其中督导评教主要采用随堂听课，学生评教主要采用网上测评等

形式进行。 

第十条  教学资料评估每学期进行一次，采取调阅资料的方式进

行。 

第三章 评估标准 

第十一条  教学质量评估的标准主要包括：专业评估标准、课程

评估标准、课堂教学评估标准、体育课堂教学评估标准、实习教学评

估标准、实验教学评估标准、课程设计评估标准、试卷评估标准、教

学资料评估标准、毕业设计评估标准、毕业论文评估标准、教材评估

标准等。 

第十二条  学校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和学校人才培养工作

的实际，适时修订教学质量评估标准。 

第四章 评估组织 

第十三条  教学质量评估由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中心负责组织实

施。 

第十四条  督导评教由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中心组织实施，评教对

象根据学校实际需要和学生评教的结果确定。 

第十五条  学生网上评教由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中心负责组织实

施，各二级学院（直属教学部）应做好参评学生的动员、组织和培训

工作，以确保学生的参评率以及评教结果的客观、公正。 

第五章 评估结果的使用 

第十六条  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中心应负责对各类评估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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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和分析，形成评估报告，报送学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并及时

反馈给各二级学院（直属教学部）。 

第十七条  二级学院（直属教学部）和相关教师对教学质量评估

中所发现的问题应认真分析，查找原因，并及时整改。二级学院（直

属教学部）和相关教师如对评估结果有疑问或异议，可在结果公布后

一周内向教学质量评估中心询问。如对答复不满意，可向学校申诉委

员会提出申诉。 

第十八条  教学质量评估结果纳入二级学院（直属教学部）年度

考核指标，并作为学校进行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决策以及

教师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岗位聘任、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二级学院（直属教学部）须参照本实施办法并结合各

单位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教学质量评估实施细则，并报送学校教学质

量评估中心审核、备案。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学质量评估中心负责解释。 


